《海关总署关于支持苏州、东莞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的通知》

（署加发〔2011〕270号）
南京、黄埔海关：
为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2010年 11 月，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决定会同江苏省、广东省在苏州市、东莞市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为进一步支持试点城市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伐，落实《海关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推进转变发展方式合作备忘录 》 明确的相关事项，总署结合两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制定以下措施：
一、支持来料加工厂不停产转型

对来料加工厂不停产转型为独立法人企业的，允许比照《海关总署关于明确加工贸易企业搬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署加发〔2009〕5号）规定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转型前、后企业之间剩余料件的结转，不受同一经营单位、同一加工企业、同一贸易方式限制；不作价设备在转型前、后企业之间的转出、转入视同原企业不作价设备进行监管，结转的不作价设备监管期限连续计算；企业可保留转型前海关分类管理类别；给予转型企业“双号并轨运行”3 个月的过渡期，特殊情况下经直属海关主管关长同意，可申请延期，但最长不得超过1年。

二、促进加工贸易内销便利化
在企业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允许试点城市非联网监管企业开展按月度集中办理内销征税手续的试点，即在商务主管部门《内销批准证》范围内，允许企业先行内销保税货物，并在内销当月内（最迟于次月15日前）集中办理内销征税手续。

三、简化外发加工审批手续，促进产业链延伸与增值

积极引导国内企业进入加工贸易产业链。允许试点城市对外发加工业务频繁、管理规范、诚信守法企业实施“集中审批”模式，建立以经营企业为单元和主要责任对象的管理制度。同时，在确保海关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对试点城市中符合《海关事务担保条例 》（国务院令第 581 号）第十条规定的企业开展省内跨关区外发加工业务的，海关免于征收经营企业保证金或银行保函。

四、积极探索建设“三方联网”加工贸易综合管理模式

充分发挥电子口岸平台作用，推进加工贸易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在规范企业申报的前提下，通过商务部门与海关的信息资源共享和数据交换，实现商务、海关、企业之间加工贸易合同申请、审批、备案、核销的全程计算机联网，切实提高综合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五、支持保税物流发展，推进保税物流体系建设

支持东莞在符合条件的地方设立适合当地发展需求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加快推进保税物流体系建设，促进东莞发展成为具有保税加工、现代物流、临港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平台。

支持试点城市在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和保税物流中心（B型）开展检测维修业务的试点研究工作，并适时制定具体监管方案，报加贸司审核后开展试点；积极推动“两仓（进口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整合、双向运作”模式，拓展料件分拨、成品配送、国际中转等业务的开展。

六、优化海关拓展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引导加工贸易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中

在东莞市符合条件的地方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联网监管，支持探索电子围网区域管理模式；支持苏州优化拓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加快保税物流、保税贸易发展，推动产业集聚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将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等建设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允许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内销产品召回维修业务试点。

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及与保税监管场所间货物快速流转，依托信息化管理手段的应用，研究简化同一关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及与保税监管场所间流转货物的途中监管手续。

七、支持开展服务外包试点，推动国际服务外包业发展

促进示范城市开展海关国际服务外包保税监管试点，探索进一步优化保税监管服务的路径，积极支持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八、规范企业运作，加强转型升级监管

规范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运作和监管，统一海关支持促进措施，强化海关后续监管，积极解决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管理，严防企业借转型升级骗取海关优惠措施，逃避国家税收和许可证件管理。对有实施走私、违规或者其他违反海关法行为的企业，一律不得给予上述各项支持政策。
以上，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总署。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